天津市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天津市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第_十八_项整改任务

	
	问题描述
	能源效率提升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。

	责任单位
	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工信局、区住建委、区城管委、区运管局、

区商务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

	整改目标
	严格落实能耗双控制度、优化能源结构、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，努力实现节能工作目标。

	整改措施
	    以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为抓手，实施重点节能工程，组织实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程，持续深化工业、建筑、交通运输、商业、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。

	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
	着力提升工业、建筑、交通运输、商业、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发展效能，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，推广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和先进高效产品设备；用好用足政策工具，以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天津市节能专项资金等支持政策为引导，帮助企业谋划节能降碳项目。2021-2025年西青区累计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率为17.3%。参照市发展改革委全市及各区“十四五”节能目标完成情况，我区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完成天津市下达指标，节能降碳工作持续向好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2月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联系人：李东洺，联系电话：27393373


